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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校
	
	专业、年级
	

	学   号
	
	姓  名
	

	一、申请缓修课程：

	课  程  名  称
	课程编码
	学 分
	课程应修时间
	课程缓修时间
	备    注

	
	
	
	
	
	

	
	
	
	
	
	

	
	
	
	
	
	

	
	
	
	
	
	

	
	
	
	
	
	

	二、申请先修课程：

	课  程  名  称
	课程编码
	学 分
	课程应修时间
	课程先修时间
	备     注

	
	
	
	
	
	

	
	
	
	
	
	

	
	
	
	
	
	

	
	
	
	
	
	

	申 请
理 由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管理
部门意见
	


签字（章）：                                     年     月      日

	教学点主管
领导意见
	


签名（校章）：                                    年     月      日

	校 本 部
教务科意见
	


签字（院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适用于：①学习有困难或其它原因，本人要求跟下一年级学习的学生。
②学有余力要求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和提前修读高于其所在年级课程的学生。
    2、缓修、先修申请需在课程开课前两周内办理。先修课程必须满勤，否则不能先修。
3、本表一式二份，一份所在学校留存，一份送校本部教务处备案
4、申请一旦批准，开课学校主管教务人员必须及时告知学生管理部门，以便做好相关课程的考勤、考务管理。

